
解釋蕙法聲請書

聲請人 姓 名 ：鄭勝榮

代理人 劉 志 賢 律 師 （02 6608-7888)

設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8 7號 9 樓 之 2 

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及第 8 條第 

1 項 之 規 定 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：

壹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：

為行政罰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1 0 9年度判字第 2 9 8號裁 

定 ，所適用之民國1 00年 1 1 月 2 3 日修正公布並於該日施 

行之行政罰法第 2 7條 第 3 項 規 定 ，有牴觸憲法第1 5條 、

第 2 2條 及 第 2 3條 之 疑 義 ，聲 請 解 釋 。

貳 、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一 、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，及涉及之憲法條 

文

聲請人於民國（下同）9 5 年 5 月 3 0 日為9 4年度綜合所得稅 

結 算 申報時，列報捐贈扣除額新臺幣（下同）1，3〇5萬0,000 

元 ，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核後，以其中捐贈台北聖城事業 

股份有限公司納骨塔位予基隆市政府之扣除額1，004萬8,400 

元不符合規定，否准認列，核定綜合所得總額1，694萬3,8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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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，綜合所得淨額1，6 2 3萬 8 , 4 8 5元，補徵稅額 4 4 5萬5,338 

元 。嗣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主動偵查並於9 8 年 1 2 月 3 1 曰 

寄發傳票予聲請人，迫 1 0 0年 4 月 1 8 日基隆地檢署檢察官 

對聲請人為緩起訴處分，該處分於 1 0 0年 5 月 1 0 日因高等 

檢察署驳回再議而確定。自9 5年 5 月 3 0 日聲請人申報所得 

稅 後 1 1年 又 5 個 月 1 6天 ，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方以1 0 6年 11 

月 1 6 日編號A1215106100504號 裁 處 書 ，對聲請人為3 8 9萬 

9,400元之裁罰，並 於 1 0 6年 1 1 月 2 2 曰送達裁處書籍罰鍰 

繳款書予聲請人。

本案涉及憲法第 1 5 條 財 產 權 、第 2 2 條人民之其他自由及 

權 利 ，及 第 2 3 條比例原則。

二 、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：

聲請人收受裁處書後，即聲請複查、提起訴願後，均遭驳回， 

乃依法起訴。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 7年 度 訴 字 1518號 

判 決 ，及最高行政法院1 0 9年度裁字第 2 9 8號 判 決 ，依 100 

年 1 1 月 2 3 日公布施行之行政罰法第 2 7條 第 3 項 規 定 ，認 

為裁處期間之起算點，為緩起訴處分確定日起算 7 年 ，在此 

之前所經過之期日，均不予計算。是南港稽徵所於1 0 6年 11 

月 2 2 曰送達之裁處書，並未罹於時效，乃將聲請人之訴駁 

回 。

三 、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之名稱或内容：

100年 1 1月 2 3 日公布施行之行政罰法第 2 7條 第 3 項規定: 

「行政罰之裁處權，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。前項期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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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。但行為之結果發生 

在 後 者 ，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。前條第二項之情形，第一項 

期間自不起訴處分、缓起訴處分確定或無罪、免訴、不受理、 

不付審理、不付保護處分、免刑、緩刑之裁判確定日起算 。 I

四 、有關機關處理本案的主要文件及說明：

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對於聲請人在9 5年 5 月 3 0 日結算申報 

之 行 為 ，於聲請人申報所得稅後1 1年 又 5 個 月 1 6天 ，方 

以聲請人有逃漏稅捐之情事，於 1 0 6年 1 1 月 1 6 日送達編 

號 A1215106100504號 裁 處 書 ，對聲請人為3 8 9萬9,400元 

之裁罰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的立場及見解：

一 、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行政罰法第 2 7條 第 3 項 規 定 ，將裁 

罰權之時效，延至刑事偵查機關做成緩起訴處分確定後，方 

起算其裁罰期間，又未考慮受裁罰人在刑事機關介入偵查前 

所經過之時效利益，對於程序利益之保障不足，與正當法律 

程序有違，其過度延伸稅捐機關之裁罰權，令受裁罰人之財 

產權長時間處於不安定之狀態，其手段與目的顯然失衡，不 

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。

二 、 聲請人對於前項違憲疑義所持之見解：

(一 ）政府關於剝奪、限制人民自由或權利之不利處分，應在符合 

正當法律程序之下為之，裁處期間更屬人民基本權利關於 

「程序保障」之 一 部 ，政府為公共利益，固應促使並警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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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遵守法律，但手段與目的之間，仍應遵守憲法第 2 3條必 

要性之原則，不得為達其目的，而以顯不相當之手段為之，

否則即屬立法者對於人民權利之過度侵害。

(二 ） 我國法制對於公法上之處分，均有時效制度加以限制，一方 

面為維護法秩序之安定，並促使國家及早行使其權利，勿失 

之 怠 惰 ，另一方面避免人民長時間面對裁罰之不確定性，影 

響其生活安寧之基本權利。其起算之方式，在立法技術上均 

以可追訴性及明確性為起算之基準，以刑法之追訴權而言， 

係以犯罪成立之曰起算，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，自行 

為終了之日起算（刑法第 8 0條參照），行政罰法之裁罰權， 

亦以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，但行為之結果 

發 生 在 後 者 ，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（行政罰法第 2 7 條 第 2 

項參照），蓋行為終了時，國家即得行使其追訴或裁罰之權 

利 ，自不應一方面允許國家對於人民施以公法上之不利處 

分 （刑罰或裁罰），卻又不讓限制權利之時效開始起算。

(三 ） 次 以 ，一行為若同時該當刑事不法及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，

為避免過度責難，行政罰法第 2 6條定有刑事優先原則，其 

立法理由稱：「由於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之制裁， 

而刑罰之懲罰作用較強，故依刑事法律處罰，即足資警惕時， 

實無一事二罰再處行政罰之必要。且刑事法律處罰，由法院 

依法定程序為之，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應予優先適用。但 

罰鍰以外之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，因兼具維護公共秩序 

之 作 用 ，為達行政目的，行政機關仍得併予裁處。前述行為



如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或法院為無罪、免訴、不受理或不 

付 審 理 （少年事件）之裁判確定，行政罰之裁處即無一事二 

罰 之 疑 慮 ，故第二項規定此時仍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 

規 定 裁 處 。」，立法機關嗣於1 0 0年 1 1 月 2 3 曰修正■同法第 

2 6條 第 2 項 ，並增列第 3 項 之 規 定 ，將缓起訴亦明文列舉 

於得以併罰之規定，並為符合比例原則，增列緩起訴所支付 

之金額或已服之勞務應於罰鍰中扣除。再鉤院大法官第 751 

號 解 釋 ’認緩起訴處分之本質’係法律授權檢察官為終結偵 

查所為之處分，其作用並非確認刑罰權之存在，反係終止刑 

罰權實現之程序性處理方式，其目的與性質與刑罰不同，在 

檢察官緩起訴處分確定後，行政機關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

規定另裁處罰鍰，並未違反比例原則，亦不涉及一行為二罰 

之 問 題 。準 此 ，上開行政罰法第 2 6條 第 3 項 之 增 列 ，將人 

民就緩起訴處分所支付之金額或已服之勞務，於上開規定 

中增列應於罰鍰中扣除，可說是憲法比例原則之體現，以避 

免對於人民權益之過度侵害。

(四 ）然 而 ，1 0 0年 1 1 月 2 3 曰公布施行之行政罰法第 2 7 條 第 3 

項 規 定 ，卻未慮及人民在「程序利益」上 之 保 障 ，在犯罪行 

為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競合時，直接將行政法之裁 

■fll權 ’規定在檢察官緩起§斥處分確定後’方起鼻其裁割時效’ 

其立法理由稱：「犯罪行為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競合， 

而其行為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或法院為無罪、免訴、不受 

理 、不付審理（少年事件）之裁判確定者，依前條第二項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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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仍得裁處行政罰，此際其時效可能已完成……爰於第三 

項 、第四項另行規定其時效之起算點。」，使行政機關之裁 

罰 期 間 ，在人民行為終了後，本應已開始計算之時效，卻因 

國家在制度設計上，將不法行為分別區辨為刑罰及行政罰， 

對司法權及行政權各自授以處分權，且刑事犯罪之追訴係 

由檢察機關為之，使行政機關得於檢察官做出終結偵查，刑 

罰權不為追訴之決定後，方起算裁罰時效。

(五 ） 具體言之，行政機關嗣後做出裁罰之不利處分，雖非一行為 

二 罰 ，但時效期間卻累加計算，予以人民雙重時效之不利益。 

以逃漏稅捐之行為而論，行政機關裁罰之手段僅為財產上 

之 不 利 益 （罰鍰），且行政不法性遠低於刑事違法，但整體 

裁罰時效上，加計檢察官之刑事追訴權 2 0年 （參照稅捐稽 

徵法第 4 1條及刑法第 8 0條之規定）與稅捐機關依稅法之裁 

處期間 7 年 （參照稅捐稽徵法第 2 1條 第 1 項 第 3 款及第 49 

條前段之規定），稅捐機關將可在受裁罰人行為後 2 7年方為 

裁 罰 處 分 ，而人民在此立法規定下，需長達 2 7年面對裁罰 

之不確定性，其手段與目的顯然失衡，而有過度侵害人民財 

產權之情事。

(六 ） 再人民關於程序上之利益，基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應受憲 

法上之保障，緩起訴處分之本質，既係法律授權檢察官為終 

結偵查所為之處分，其作用並非確認刑罰權之存在，反係終 

止刑罰權實現之程序性處理方式，其目的與性質與刑罰不 

同 ，而屬行政上處分之一環，且後續行政機關之罰鍰，尚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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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除缓起訴所支付之金額或已服之勞務，則自刑事偵查機 

關發動偵查起，自不應認為國家有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，刑 

事偵查所經過之期間，應屬行政機關裁罰權行使之障礙。但 

刑事偵査機關發動偵査前，行為人前已經過之時效期間，屬 

行為人之時效利益，應受制度性保障，不應允許國家為達追 

訴刑事犯罪，或裁罰違法行政法義務之目的，即漠視人民在 

程序上應有之權益，始符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。

(七 ）參諸立法技術上，程序利益之保障，倘有若干事由導致時效 

進行發生障礙，雖能以時效停止制度，停止時效之繼續計算， 

但時效障礙事由消滅後，國家亦不能無限制地進行追訴或 

裁 罰 ，仍應保障前已進行之時效利益。刑法即規定其效果自 

停止原因消滅之日起，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，一併計算 

(刑 法 第 8 3條 第 3 項及第 8 5條 第 3 項參照），而行政罰法 

於 立 法 時 ，亦採刑法之立法例，於 第 2 8條規定時效停止原 

因消滅後，繼續進行之時效應與前已進行之時效合併計算，

以避免對於過度影響人民權益，併有立法理由可茲參照： 

『參諸其他國家立法例，關於時效制度，有併採時效中斷及 

時效停止者（如德國違反秩序罰法），有僅採時效停止者（如 

我國刑法），有兩者均未納入者（奥地利）。鑒於行政裁罰權 

若懸之過久而不行使，可能出於該有權機關職務懈怠，不僅 

將失去其制裁之警惕作用，亦影響人民權益，故行政罰參考 

我國刑法第 8 3條之立法例，不採時效中斷制度（按刑事處 

罰較之行政處罰為重，尚且不採時效中斷制，如於行政罰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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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採時效中斷制，非但失之均衡，不符一般期盼，亦有本末 

倒置之虞）；惟行政機關如因天災（如 9 2 1地震）、事變致事 

實上不能執行職務或法律另有規定之事由，致無法開始或 

進行裁處時，因非屬行政機關之懈怠，自宜停止時效進行， 

爰參考我國刑法第 8 3條之立法例，於行政罰法第 2 8條 第 1 

項明定裁處權時效之停止事由，並於第 2 項規定，裁處權時 

效停止原因消滅後，繼續進行之時效應與前已進行之時效 

合 併 計 算 ，以符合時效規定之精神。』。

(八 ） 然 而 ，1 0 0年 1 1 月 2 3 日公布施行之行政罰法第 2 7 條 第 3 

項規定，並未在制度上保障受裁罰人前已經過之裁罰期間， 

行政罰法第 2 7條 第 3 項僅規定：「前條第二項之情形，第一 

項期間自不起訴處分、缓起訴處分確定或無罪、免 訴 、不受 

理 、不付審理、不付保護處分、免 刑 、缓刑之裁判確定曰起 

算 。」，行政機關基於刑事優先原則而無法裁處之期間，因 

行政機關權利之行使受到限制，固不應讓人民享有時效之 

利 益 ，但刑事偵查機關發動偵查前，受裁罰人已經過之時效 

期 間 ，應參考時效停止之立法例，給予制度性之保障，於計 

算裁罰時效時，將已經過之時效期間與緩起訴確定後進行 

之時效合併計算，蓋行政機關及刑事偵查機關均未行使權 

利之期間，既為國家怠於行使權利，即不應讓裁罰機關享有 

時效上之利益。

(九 ） 人民應受程序保障之程序利益，亦屬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基 

本 權 利 ，行政罰法第 2 7條 第 3 項 之 規 定 ，逕自將受裁罰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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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本於行為終了後即應起算之時效，令其至緩起訴確定之 

時再行起算，又未在計算時效期間上，扣除在行政機關及刑 

事偵查機關均未行使權利之期間，全然忽視人民時效上之 

利 益 ，其目的雖有利於公共秩序之維護，但過度廷長行政機 

關之裁罰權，其手段已屬過當。在 本 案 ，即令稅捐機關在聲 

請人人行為後後1 1年 又 5 個 月 1 6天 ，仍得發動裁罰權予以 

高 額罰鍰，嚴重影響人民之權益，與比例原則有所違背。

(十 ）綜上所論，國家在制度設計上，將不法行為分別區辨為刑罰 

及行政罰，由司法權及行政權各自授以處分權，且刑事犯罪 

之追訴係由檢察機關為之，使行政機關得於檢察官做出刑 

罰權不為追訴之決定後，仍能接續進行裁罰，但人民時效上 

之 利 益 ，仍應給予制度性保障，採取之手段亦不應過當。行 

政罰法第 2 7條 第 3 項 規 定 ，允許稅捐機關在刑事機關追訴 

程序終結後，始起算其時效，又未保障人民在行政機關及刑 

事偵查機關均未行使權利所經過之時效期間，其手段與目 

的顯有失衡，應已抵觸憲法第1 5條財產權、第 2 2條人民之 

其他自由及權利，及 第 2 3 條比例原則之規定，而有違憲之 

情 事 。

三 、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：

行政罰法所為裁罰之手段，涉及人民權利之保障，國家雖因 

人民之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及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，而有兩 

種公法上權利可得行使，但受裁罰人因上揭規定之適用，而 

需 達 2 7 年面對裁罰之不確定性，行政機關及刑事偵查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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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未行使權利所經過之期間，又未計入行政機關裁罰之時效 

範 圍 ，使人民之權利有過度侵害之虞，故有聲請解釋憲法， 

以解決疑義之必要。

肆 、 確定終局判決之案號及所援用之法律：

案 號 ：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 2 9 8號判決 

確定判決所援用之法律：民國1 0 0年 1 1 月 2 3 日修正公布 

並於該日施行之行政罰法第 2 7條 第 3 項規定

伍 、  關係文件：

一 、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 7年 度 訴 字 1518號判決

二 、  最高行政法院1 0 9年度裁字第 2 9 8號判決

三 、 行政罰法之立法資料

(以上均為影本各乙件）

此致

司法院

聲 請 人 ： 5 S

中 華 民 國  1 0 9  年 9 月 3 0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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